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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助于正确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泽西岛政府关于

税收情报交换的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协定”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税务总局和泽西岛财政资源部部长（以下简称“主管当局”）

达成谅解如下：

一、关于协定第五条（专项情报交换）第八款，双方认为，

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尽快向请求方提供所请求的情报。为保证尽

快回复，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：

（一）以书面形式向请求方主管当局确认收到请求，如果请

求存在不足之处，应在收到请求后 60 日内将请求内容不足部分

通知请求方主管当局；

（二）如果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在收到情报请求后 90 日内不

能获取并提供情报，包括在提供情报时遇到障碍或拒绝提供情报

时，应立即通知请求方，并就不能提供情报的原因、遇到障碍的

性质或拒绝理由做出说明。

二、关于协定第十条（费用），双方认为：

（一）“非日常费用”一语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复制和向请求方主管当局传送文件或记录的合理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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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金融机构或其他第三方记录持有人为特定情报请求目的

复制记录和调查而收取的合理费用；

3.为速记报告和会谈或者为获取证言或证词所支付的合理

费用；

4.为特定情报请求，根据适用法律规定允许的金额确定支付

给自愿到中国或者泽西岛进行会谈、提供证言或证词的人的合理

费用；

5.经请求方主管当局同意，支付给为特定情报请求在被请求

方法庭进行诉讼而指定或聘请的非政府法律顾问的合理法律费

用。

（二）日常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被请求方进行审查、回复请求

方发出的情报请求所发生的日常管理、邮寄以及一般费用。

（三）当根据特定请求提供情报的非日常费用可能超过 500

（伍佰）英镑时，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与请求方主管当局协商决

定请求方是否继续情报请求。

（四）双方主管当局应在协定生效后的 12 个月内，根据任

一主管当局的请求，以降低费用到最低程度为目的，协商有关执

行协定中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费用。

三、与协定有关或根据协定规定而进行的正式沟通，包括发

出情报请求，应以书面形式直接发往位于以下地址的另一方主管

当局，或者寄至缔约一方随时通知缔约另一方的其他地址。前述

主管当局或其授权代表之间随后的与情报交换有关的沟通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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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更为可行的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 号 ，

邮编：100038；

在泽西岛，地址是泽西岛 JE4 8PF,斯特海勒大街赛瑞乐马

科德大楼 56 号邮箱。

四、本谅解备忘录将于协定生效时开始生效。

五、主管当局可以在任何时候，共同决定以书面形式修订本

谅解备忘录。修订后的谅解备忘录将于收到确认修订的最终信函

之日生效。

六、本谅解备忘录在任何一方主管当局任何时候书面终止执

行之前有效。

本谅解备忘录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在 圣赫利尔 签订，

一式两份，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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